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第 12 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 日期：112 年 1月 07 日(六)下午 3時 00 分              紀錄：黃薈倫 

二、 地點：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31 號 7樓之 1  

      (TCCC 台灣文創訓練中心 台北松江 1 館-751 會議室) 

三、 主席：劉理事長福財先生 

四、 出席人員：理事應到  35  人，實到 25 人，請假 9 人，未到 1 人。 

       監事應到  11  人，實到 6 人，請假 2 人，未到 3 人。 

五、 列席人員：本會幹事部 

六、 理事長致詞： 

七、 報告事項： 

(一) 前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如附件一(P.3-5 頁)。  

八、 討論議題： 

議題一：審議本會理事會編製「112 年工作計劃(含經費表)」(P.7-14 頁)、

「112 年國際交流計劃(含經費表)」(P.15-18 頁)、「112年培育優秀

或具潛力運動選手經費概算表」(P.19-20 頁)、「112年度收支預算

表」(P.21 頁)及「員工待遇表」(P.22 頁)，如附件二(P.6-22 頁)。  

說  明：本案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辦理。 

 

決  議：全體理監事通過。 

 

 

議題二：修訂本會組織章程，如附件三(P.23-39-頁)。 

說  明： 

1. 依 111 年 4 月 27 日台內團字第 1110002965 號函之內政部「條文

修正意見表」修訂本會組織章程第十八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

條及第三十六條，如附件 3-1(P.24 頁)。 

2. 修訂後章程，如附件 3-2(P.25-39 頁)。 

 

決  議：全體理監事通過。 

 

 

 



議題三：審定本會第 12屆會員名單暨會員資格，提請討論。 

說  明：本會截至 111 年 11月 30 日以前所受理之 111年度「新增會員」、

「須恢復會員資格」、「一年未繳」及「有效會員」名單，如附件

四(P.40-68 頁)。 

 

決  議： 

1. 全體理監事通過。 

2. 劉福財理事長：尚未繳清常年會費者皆需主動通知補繳，後依規定 

              清查會員人數。 

 

議題四：有關「會長盃」賽事名稱更名為「理事長盃」；以及「理事長盃沿 

        用原屆次與否」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經本會 111 年第 1 次全國總幹事會議決議，同意將會長盃更

名為理事長盃，由協會於年底提至理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12 年起更名實施。 

 

決  議：全體理監事通過。 

 

九、 臨時動議： 

(一) 總會訊息佈達： 

1. 劉永元副理事長： 

(1) World Skate 總會成立 Sport Department, Facilities Department 運動設

施部，如未來辦理國際賽，有租借場地或器材等需求，協會得以向

總會該部門尋問協助。 

(2) 總會近期推動 Scooter 滑板車，2028 年擬規劃提馬拉松與滑板車列

入奧運項目，滑輪板項目可再積極發掘國內該項目好手。 

(3) 有鑑於「2022 阿根廷世錦賽」代表隊優秀成績，總會運動總監有意

邀請中華台北主辦活動，擬與本會理事長聯繫洽談合作。 

2. 劉福財理事長：運動需與國際接軌，由全體理監事授權劉副理事長與總 

              會洽談洽談合作事宜，惟須確認評估該活動為本會行政 

              量能及國內運動場館得以承接執行之範疇。 

(二) 有關全國賽競速溜冰選手獎金發放： 

1. 黃玉霖理事：往年競速溜冰全國賽設有選手獎金，近年獲獎選手皆未能 

      領取，想了解協會規劃何時恢復選手獎金發放。 



2. 劉福財理事長：過往選手獎金由廠商贊助提供。有關提議擬規劃於「理 

              事長盃」試辦執行獲獎競速溜冰選手獎金發放。 

3. 戴遐齡副理事長：歷來全國性運動會較少由協會制度性發放獎勵金，多 

        為廠商贊助或理事長自行提供。如欲發放選手獎金， 

        務必建立明確制度，以及確保制度公平性。 

4. 「理事長盃」競速溜冰選手獎金，林銘彬理事擬贊助 10萬元；劉福財

理事長擬贊助 20 萬元，獎金共 30 萬元整。 

(三) 國內曲棍球前進半職業或職業化發展： 

1. 劉春來理事：曲棍球男子組發展趨於成熟，現為亞洲區冠軍，世界排 

      名已進入前八名，國內北、中、南、東各區球隊實力亦 

      平均，建議輔導往半職業或職業聯盟賽發展。 

2. 林銘彬理事：曲棍球總幹事已初步規劃國內北、中、南、東區域性聯 

            賽，半職業賽較為可行，現階段仍有選手戶籍、註冊方 

            式及選手依實力平均分派各隊等議題尚待研討。 

3. 劉福財理事長：有關提議可以六都或北中南區域賽試辦，由曲棍球委 

              員會研擬；秘書長與內部人員提報計畫予體育署爭取 

              補助，期許 113 年得開始進行。 

4. 戴遐齡副理事長：曲棍球職業化聯賽應由長遠發展考量，選手人數眾 

        方能帶動賽事可看性。由於現階段發展尚未成熟， 

        仍須多方評估，調查從事曲棍球運動人口，並訂定 

        健全賽制後一次推動到位。如此得以永續發展，以 

        免前功盡棄，事倍功半，建議從長計議。 

5. 黃忠仁副理事長： 

(1) 有關曲棍球半職業化聯賽可先以「售票賽事」評估職業賽推動可行

性。 

(2) 滑輪曲棍球為休閒運動種類，亦非亞運項目，如欲向體育署申請補

助款，恐不樂觀。建議莫急切，以穩步發展為優先。 

 

十、散會: 15 時 41 分。 










